滦平县人社局失业保险中心

事项办事指南（失业保险费延缴申报）

	构成要素
	内容表述要求

	事项名称
	失业保险费延缴申报

	事项简述
	参保单位暂时性经营困难，不能按时缴纳失业保险费，可申请延期缴纳。政策依据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第六十三条：……用人单位账户余额少于应当缴纳的社会优险费的，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可以要求该用人单位提供担保，签订延期缴费协议……。



	办理材料
	参保单位《延缴失业保险费报告》（说明经营困难原因或遭遇自然灾害造成重大损失情况）、财务报表、因自然灾害造成重大损失证明、应付工资预算、资金余额情况及所有银行银行存款对账单；地方政府规定可缓缴的，提供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的核准文书。

	办理方式
	现场办理。

	办理时限
	10个工作日

	结果送达
	审批结束后即时送达。

	收费依据及标准
	不收费

	办事时间
	工作日即时办理。

	办理机构及地点
	滦平县税务局，滦平县行政审批中心一楼税务局业务窗口

	咨询查询途径
	现场查询：滦平县行政审批中心一楼税务局业务窗口；电话查询：0314-8588241

	监督投诉渠道
	滦平县税务局0314-8584436


